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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字（2011）012号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2008级学生毕业实习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培养、锻炼和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更好地完成2008级学生毕业实习工作，依据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和关于毕业实习工作的有关文件和改革精神，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一) 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是实践教学，毕业实习作为实践教学最重要也是最后环节，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创建良好的实习环境，重视过程管理，确保学生应用能力的目标落到实处。

（二）坚持毕业实习与提高专业技能相结合；毕业实习与学生就业相结合；坚持以生为本与人才培养目标相结合;人性化管理与严格要求相结合。在实习方式上，采取集中实习与自主分散实习相结合。实习时间定为一个学期，师范类专业的毕业实习，原则上要求集中实习，统一在2011-2012学年度上学期完成；非师范类专业，除法学等个别专业实行集中实习外，按“就业与实习相挂沟，实习与签约相衔接”的原则，提倡广开门路，动用关系，自找单位，以自主分散实习为主，个别学生联系不上实习单位的由学院安排，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如期实习。
（三）师范生实习按照1+2+1模式进行实施，即一个月校内培训与准备工作，二个月赴实习单位实习，一个月的回校总结交流。分散实习的非师范生毕业实习可自己确定具体时间，但要求在2012年1前完成，并上交过程管理手册和评定表。
（四）采取院系（专业）分工负责，分级管理办法，院实践教学管理办公室负责宏观管理和服务，各系负责人与辅导员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进行质量与安全管理。
二、领导小组
   组长：刘俊  岳忠宪
   副组长：张和昆  许红缨  赖经洪

   成员：  张小桃及各系（专业）负责人
三、2011-2012学年毕业实习学生与实习单位情况
   （一）各专业毕业生分布情况如下表：

	
	专业
	人数
	男生
	女生
	
	专业
	人数
	男生
	女生

	
	数学与应用数学
	144
	64
	78
	非
	会计学
	160
	44
	116

	师
	汉语言文学
	164
	39
	125
	
	电子信息工程
	42
	28
	14

	
	美术学
	30
	10
	20
	
	国际贸易
	124
	61
	63

	
	英语教育
	294
	25
	269
	师
	法学
	53
	20
	33

	
	地理科学
	76
	33
	43
	
	对外汉语
	64
	9
	55

	范
	物理学
	44
	29
	15
	
	动画
	36
	19
	17

	
	体育教育
	50
	44
	6
	
	网络工程
	28
	22
	6

	
	音乐学
	29
	11
	18
	范
	广告学
	37
	19
	18

	
	
	
	
	
	
	传播学
	51
	13
	38

	类
	
	
	
	
	
	舞蹈学
	21
	2
	19

	
	
	
	
	
	类
	商务英语
	67
	18
	49

	
	
	
	
	
	
	服装设计与工程
	55
	18
	37

	
	
	
	
	
	
	服装表演
	6
	2
	4

	
	
	
	
	
	
	统计学
	37
	16
	21

	
	总计
	831
	255
	574
	
	总计
	781
	291
	490


（二）实习单位大致情况：
1，师范类专业 南昌五中、南昌十六中、南昌十七中、南昌十八中、南昌二十三中、南昌二十七中、南昌三十中、洪都中学、省教育学院附中、南航附中、新建三中、新建五中等市内市郊学校和新余一中、新余三中、新余六中，安福华泰实验学校、吉水一中、吉水二中、吉水三中等较近的外县市学校。
2，非师范类专业：法学专业：安排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等。
四、工作安排

（一）准备阶段
 时间：9月1日——9月30日

具体安排：

   1、 师范类专业： 
师范类毕业生到实习单位实习前，在相关学科教师的指导下，9月份在校内进行教学试讲。由各系（专业）提供指导教师名单，在6月24日前将名单报教务办实践教学管理办公室，原则上要求指导教师必须具有中学教学经验，中级技术职称以上。各班辅导员将学生分组，院实践教学管理办公室负责协调，每组设组长一名，每个指导教师负责一组（原则每组最多12名学生），试讲具体时间由指导教师根据情况安排，教室由组长直接向教务办申请，校内试讲九月30日之前完成。学院对学生和指导教师的一般要求为：
（1）对学生要求：

所有师范生必须参加九月份校内统一试讲，不参加者毕业实习成绩定为不合格。在校内试讲训练期间，要认真参与说课、备课，上课、听课和评课等活动，每生至少进行说课、上课训练各一次，不得缺席，无特殊原因缺席二次以上者，试讲成绩为不合格。试讲不合格，不得到实习学校进行实习。
（2）对指导教师要求：
 要在教学各个环节上加以指导，指导学生如何说课，如何备好课，如何上好一堂课，如何听课和评课，尤其对说课和上课训练要认真指导，严格把关，并进行客观的评价。试讲指导教师的课酬按职称计算金额，指导一个学生按3课时计算。
       2、 非师范类专业：9月份在校进行选修课学习外，听毕业实习指导课、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课、相关专业讲座以及联系实习单位。

（二）赴实习单位实习阶段 ： 
时间： 10月1日—12月30日
具体安排：

1、师范类专业：
师范生一律要求到与申请教师资格证书相对应的学校实习，任教课程为所学专业对口的中学课程。

（1）实习班级及人数：08级中文、数学、英语、体育、美术、地理、物理、音乐学等八个师范类专业学生831人。
（2）实习内容：

课堂教学实习：课堂教学实习，是师范类毕业生实习工作的主体环节，通过实习，具备从事教学工作的初步能力。

班主任工作实习：实习生必须参加班主任工作实习，通过实习，初步掌握班主任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方法，锻炼和提高管理班级、组织活动、教书育人的能力。
教育科研：

教育科研包括教育调查和教学研究。
（3）实习形式：集中实习。
一个实习单位安排一名带队教师，一个实习单位同专业的学生达到15人以上，一般要指定一名专业指导老师，具体指导老师由系或专业教研室推荐安排。
考研同学原则上要参加实习，若需要申请延后实习的需提供相关有效材料。如：对考研同学身份的确认，考研结束后验收准考证原件为准。不按时实习影响优秀毕业生的评定后果自己负责。

2、非师范类专业
学生赴实习单位前必须将实习单位的接收证明和联系方式交班主任备案后方可离校，不得弄虚作假，确有困难联系不到实习单位的由学院另行安排，对分散实习者辅导员要加强管理，确保安全。
（1）实习班级及人数：

 08级的国贸、电信、传播、网络、广告、动画、艺术设计、商英、舞蹈、会计、对外汉语、法学、服装设计与服装表演和统计学共781人。

（2）实习内容：

专业实习是非师范类毕业生实习工作的主体环节，专业实习的目的主要是使学生开拓眼界，了解所学专业发展动向，对工作程序及生产、操作流程等进行现场观摩。有针对性地到各对口企事业单位，把所学的理论知识综合运用到生产、管理和科研实践中验证所学理论，收集毕业设计（论文）资料（毕业论文题目，可以安排毕业调研）。同时，通过上岗，进一步认识本专业的工作范围、性质、职责、程序、方法，为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基础。

（3）实行方式

实行集中实习与分散实习相结合。国贸、电信、传播、网络、广告、工商、艺设、商英、舞蹈、会计以分散自主实习为主，法学以集中实习为主。

（三）实习总结交流阶段(2011年元月)
实习总结交流为期一个月，包括撰写实习总结，实习心得交流，集体实习的小组成员相互评议，成绩评定，上交《实习过程管理手册》。

师范类专业具体安排：
（1）学生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进行个人总结；
（2）各系、各专业教研室选出优秀指导教师，组织学生每人上好一节汇报课；

（3）各实习小组在带队教师指导下，进行小组总结，小组评议和成绩评定；
（4）各班级在辅导员的组织下，进行班级总结，按25%的比例评定优秀实习生；

（5）各系、各专业教研室组织优秀实习生为低年级学生进行经验交流与示范。

五、实习成绩评定方法
1、师范类专业

师范专业实习学生的考核，通过结构化成绩评定的方式进行。主要由校内试讲、实习学校实习、实习回校总结、实习过程管理手册填写等四个方面的成绩综合而成。具体计算方法是：教育实习总成绩=校内试讲成绩×20%+实习学校实习成绩×60%+实习回校总结成绩×10% +实习过程管理手册×10%。

以上四个方面的成绩，有一项不合格，整个实习课程即视为不合格。学生成绩评定标准见实习过程管理手册。

2、非师范专业

非师范专业实习学生的考核，也通过结构化成绩考核的方式进行。主要由专业实习、实习过程管理手册、实习准备总结期间个人表现等三个方面的成绩综合构成实习总成绩，具体计算办法是：实习总成绩=实习准备总结期间个人表现×2%+专业实习成绩×60+实习过程管理手册×20%。

以上三个方面的成绩，有一项不合格，整个实习成绩即视为不合格。学生成绩评定标准见实习过程管理手册。

无论师范专业还是非师范专业学生，凡未按学院要求进行实习而擅自从事其它活动者，经查实后，整个实习课程视为不合格；在实习期间有违纪、违法行为或有损学院形象及声誉者，经查实后，除整个实习课程视为不合格外，还将按学院有关规定予以从重处分。

六、毕业实习经费   

1、师范类学生集中实习的生活、交通补助费执行每生80元的标准。
2、非师范类学生实习的生活、交通补助费执行每生100元的标准。
3、实习单位的指导教师的指导费。学院安排集中实习的，按每生100元的标准支付给实习单位。
4、基地建设费。对长期支持我院毕业实习的实习单位，按接收我院学生人数、支出费用和设备使用、实习效果等情况，执行每年每生50元的标准。
5、学院行政工作人员检查实习情况差旅费。按学院出差规定执行。

6、学院指导教师的指导费和差旅费。专任老师市内指导按每次两课时计算工作量，市外指导按每天四课时计算工作量，交通住宿费按学院出差标准报销。
主题词：   毕业实习     2008级    实施方案    实习评定        

主  送： 院 领 导                                              
抄  送： 各职能部门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教务办公室         二O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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